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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馈赠及回礼的义务

在此引用一段最古老的斯堪的纳维亚长诗《埃达》

， 。以点出本书的主题

我从未见过有人如此慷 形容词），大方，热情待客（原文此处缺

款待不为回报，受礼不期还礼③，

朋友交往互赠武器与衣物，互相给予快乐，

彼此相知，礼尚往来，互施互惠的人方是长久的朋友。

感谢卡赛尔为我们提供这首长诗，

。斯堪的那维亚学者对他们祖先的习俗非常熟悉。

我们在此采用莫理斯 卡恩（ ）的译文。

③这一段因原文中缺少形容词而不甚清楚，但从上下文可以推断出这是一

个形容“自由自在，花消”的词。第三段中的形容词稍难一些。卡赛尔译为“不

拒绝礼物的人”。卡恩的译文则更文学化。他解释道：“这里表达的意思比较模糊。

有人理解为“接受并不令人愉快”；有的则认为应是“接受礼物并非意味着必须回

赠”。就我个人而言，我自然倾向于第二种理解。尽管我对古斯堪的那维亚语言知

之甚少，但仍认为可以有另一种解释：这段诗句相当于古话“款待即为接受（馈

赠）”。这样一来，这段话表现的恰好是来访者和被访者的情绪状态。他们各自都

认为应该表现出慷慨好客，乐于送礼而不必回报。而实际上，接受客人的礼物和

被主人热情款待都是馈赠交换行为，既是信约的组成部分，又增强互相之间因信

约而存在的联系。

从这首长诗更前面的一部分摘抄几段来看，其结构同样奇妙，清晰。在每一

段集句诗都有这样一段“：愿接受不被回报”“，为受礼而还礼”“，懂得回赠的人才

是朋友”，“把你的灵魂和他的混在一起，交换礼物吧”，“吝啬的人害怕礼物”，

“送出的礼总在期待还礼”等等。简直是绝妙的谚语成语集成，这些成语或规则全

都围绕着一个不断引申的主题。我们这里涉及的不仅是古代的法律形式，也是一

种很古老的文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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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应以友为友，以礼还礼，以笑答笑，

而对谎言只有报以狡诈。

你可知道，若是交友，须有信任，

若想友谊地久天长，须与之交心，

与之互赠礼物，互相拜访。

如既非朋友，又无信任，

则与他好言相处，但须心怀戒心，

用欺诈回报他的谎言。

如果既无信任又无好感，

只需对他违心地微笑，

他送什么礼物，就回什么礼物。

勇敢慷慨的人心胸坦荡，生活美好，

胆小懦弱则事事忧虑，吝于施礼。

没有比对神过度牺牲奉献而更好的祈求，

送出的礼总在期待回报，

没有比过度铺张更好的供奉。

在斯堪的纳维亚及其他社会，交换和契约常以礼物的形式

进行，理论上这种交换纯属自愿，而实际上却包含着赠与回赠

的义务。

本书只是众多研究的部分结果。许多年来，我一直热心研

究被称之为“原始”社会和传统社会中各群体之间有关契约的

法律和“全面给予”体系。这方面的材料文献十分丰富而又非

常复杂，错综交杂了从古到今，从史前一直延续至今日的社会

生活。在这些“生活总体”现象中，同时并存互相牵制的各种

制度如消费、法律、道德、政治、家庭以及经济生活。后者还

包括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分配方式。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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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详述所有这些现象体现出的美学和形态学的意义。

在以上所有复杂并处于多重动态的生活现象中，我在此只

拟研究一种独立深远的现象：全面给予（

这一现象表面上看去具有自愿性、自由性和无偿性，而事实上

并非如此，其常见的表现方式为慷慨馈赠。馈赠的同时可以伴

随着以经济利益和道德义务为基础的交易、虚伪和形式化。尽

管必须的馈赠之外有许多原则值得我们注意，比如社会分工，

但我们在此不妨把研究的范围限止如下：究竟是什么原则使传

统社会实行有礼必报？礼物中有何力量使得受礼者必须回赠礼

物？我希望以充分的资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希望通过对

这些资料的研究，探索解决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的途径。此

外，我们还会遇到其他问题，其中一些关于契约道德，比如：

当今社会中为何物的法律与人的法律紧密相关？另一些则是关

于交换中形式与观念的问题，比如，为何这些观念和形式也体

现在当今社会生活的个人思想中？

如此说来我们有两个目的。首先，我们要为与我们社会不

同的其他社会或前人社会作出近似考古学的结论，并描述这些

社会中实行的交换和契约现象，因为这些社会不像有人认为的

那样缺乏经济市场。市场本是一种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存在的生

活现象。只不过交换方式不尽相同。通过研究，我们会了解到

市场出现在商人以及他们最重要的发明 货币 之前。并

且，我们还会了解市场如何在契约、买卖、货币、资金出现之

前的古代，如闪米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我们还将讨论这些社会的经济和道德原则。

由于我们观察到的这些经济和道德原则在今日的社会甚为

明显，我们因此可以认为这是当今社会基础的一部分，并可以

得到一些道德上的结论以解答当代社会法律和经济危机中遇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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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难题。所以本书有关社会历史、社会学理论、道德原则及政

治学的讨论，又一次使我们关注以新面 。貌出现的这些问题

研究方法

我的研究采用严谨的比较法。首先，我只选择了几种经典

的法典和几个特定的地区：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北美洲。

其次，借助于文献和语义学材料，我得以对这些社会的观念和概

念有所了解，当然这也有所限制了比较的范围。故以下章节讨

论的社会都与我的主题紧密相关，我尽量避免无意义的重复比

较，不致使每个制度失去特色，文献史料失去价值。

全面给予、馈赠和夸富宴

戴 维（ 和我很久以来一直在研究古老的契约形

式。因此有必要对此作一些简要说明。根据资料，无论在近代

或在常被与“原始低级”社会混淆的古代社会，都从未存在过

① 我 未 及 查 找 引 用 布 卡 尔 的 著 作 。

关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制度，波拉克和梅特兰德在《英国法律历史》中写

道“：礼物这个意思广泛的词可以包含卖、交换、抵押和租赁”“，没有无偿的馈赠

可具有法律效应”。

参看内贝克有关日耳曼人嫁妆的评论。

；同时参看拙著 年版引用

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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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自然经济” 可是奇怪的巧合却将这种“自然经济”

“认为是库克船 笔下描述的波利尼西人进行的以长（

物 。而在以下研究波利尼西的有关章节中，我们将易物交易

看到他们的经济法律制度与“自然经济”有很大的出入。

在前人的法律和经济体系中，我们发现，几乎从未有过以

个体为单位进行的财富交换。所有的交换由 ；缔 结群体进行

松罗对此有很好的讨论，他的见解与我将要论述的近似。

，

。著名英国航海家。曾远航至加拿大、南太平

洋、白令海峡等地。译注。

，对此偏见作了必要的评论。冯 马左俄

斯 基（ 也持

相似论点，但他认为偷窃是种原始行为而混淆了窃和取的权利之间的意义。在有

关毛利人的资料中有很好的说明，见

，其中有关交换的章节。有关所谓原始民族经济的最新研究

，
见

。他对理论阐述很好，其余方面则平平。

④自从我们的最新论文发表以来，我们发现在澳大利亚，交易活动尤其在

丧葬时，并且大多在部落之间而非氏族或胞族之间进行。澳大利亚北部的卡卡都

人（ ）实行三次葬礼。在第三次丧葬仪式上，男人们会进行司法调查以确

定，哪怕是假想的，那个施魔法以造成这桩死亡的罪魁祸首。但与澳大利亚的其

他大部分部落风俗相反，卡卡都人社会中没有血亲复仇。男人们只是将他们的矛

集中在一起以决定交换所要的东西。次日，所有矛被送到对方村中，比如乌莫了

人（ ）的地盘，后者便立即明白其用意。乌莫了人根据矛的主人将矛按顺

序分堆放好，然后又按事先达成的价格协议，将卡卡都人索要的东西分别放在每

份矛旁边，由他们拿走。见

。作者后又称这些东西可以被用来重新换回矛，但我们不太清楚这是

怎么回事。他认为这些有关丧葬和交换之间的关系费解，并称“土著人自己对此

也无法解释”。实际上这个习俗是很容易理解的：这是以缔结和约来代替血亲复

仇，也是部落间市场的起源。丧葬仪式中交换的有东西，也有和平缔约和团结一

致的情感。这种现象在澳大利亚有联姻或其他关系的氏族和家庭中较为常见。与

此处理不同之处在于它扩展到了部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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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时出面的是法人、氏族、部落、家族或各自的代表，由他

，交换的不仅是物品和财富、动产和们来进行交易 不动产等

有经济价值的东西，更主要的还有礼仪、宴请、军事、女人、

孩子、舞蹈、节日、仪式及聚会等。在这些交易中，财富的流

通只不过是契约关系持续的一种方式罢了。更有甚者，这些礼

物的赠送和回报从表面上看似乎出于自愿，而其实却具有非常

严格的义务性质，违反这种义务性会招致私下惩罚甚至公开战

争。我们拟将这种交换体系称为“全面给予”。这一体系最有

代表性的例子表现在澳大利亚和北美洲的部落间因联姻而结盟

并举行的日常仪式中。婚姻、财产继承、权利和利益分配、军

事、宗教等级甚至游戏 ，无不被包括在这个交换体系中。北

美 ）和海达人（洲的另外两个部落特林吉人（

的交换习俗也充分 。体现出类似性质

在北美洲的特林吉和海达部落以及整个地区，以上“全面

给予”的现象虽很典型发达但却十分罕见，我们姑且将之沿用

美洲作者的用词称之为“夸富宴” 。这个词源于清

①希腊时代晚期的诗人潘达尔，

，描述的正是我所涉及的现象：礼物，财富，婚姻，荣誉，恩惠，联姻，食物

和饮料的分享，甚至还有因婚姻引起的妒嫉等所有值得讨论的主题。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奥马哈人（ ）令人吃惊的球赛规则。见

，
③克劳斯（ 著中曾提及他们的节日、礼

仪和契约的特色，但未使用“夸富宴”一词。布尔桑

） 和 波 特 尔

）在同一报告 页中将他们所见到的互相攀比炫耀行为命名为夸富宴。

而 斯望同却是对此现象做了最好评论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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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广为流传努克语（ 并融入了温哥华到阿拉斯加

一带的白人和印第安人用语。它本来的意思指“滋补”和“消

耗”。特林吉人和海达人居住在岛屿、海岸和洛基山脉之间

的地区，他们生活优裕，冬季靠举行各式各样的节日、聚会等

打发日子。这些部落通过聚会靠社团和秘密社会的等级来确定

各自的地位。此外人们也利用这段时间来举行各种仪式诸如婚

礼、成年礼、萨满巫师降神仪式以及其他敬神或崇拜图腾的祭

祀活动。这些祭祀中必不可少各种仪式和法律及经济方面的种

种馈赠，也正是这些活动确定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个人的政治

地位 。最引人注意的是在这些部落间活动中体现出的竞争对

峙原则。这种对峙甚至可以是一场战斗，为使对方失色，可将

其首领或贵族致于死地，当然更不会在乎因此而毁尽的万贯家

。哪怕对方同时也是盟友、亲戚（常为祖父、岳父或产 女

婿）。人们以氏族为单位，由其首领为所有成员协定信约，使

他们每个人的所为和所有都包括在这“全面给予” 之中。全

有关夸富宴一词，见

鲍厄斯（ 曾指出过“夸富宴” ）在夸扣特语

里的字意本身是“吃饱，吃过瘾的地方”，

。它的另外两个意思馈赠和食物，也非如此狭窄，至少在理论

上，因为在这里，馈赠的主要内容就是食物。见本著以下章节

亚当，研究过有关夸富宴的法律方面的意义。其宗教和经济方面的意

义也同样值得研究。夸富宴中参与的人和被交换或被毁掉的东西所具有宗教性对

信约的性质都有影响，似乎这些宗教性自身便具有其价值。

，

③海达人称“杀死”财富。
”

中有一段有趣的描写记述了一个

氏族将其贡献给夸富宴的礼物奉送给首领的过程。其首领说：“这些礼物不是以我

的名而是你们的名义送的，你们将因贡献于夸富宴而扬名于各部落”。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面给予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竞争的特色，这同时也是贵族

之间决定各自社会地位的机会，竞争既奢侈又对峙，最终受益

的是氏族。为了最大程度的准确，我们姑且用“夸富宴”来称

呼这类具有竞争性的全面给予制度。

迄今为止，夸富宴只见于北美洲和 美拉尼西西北美洲

亚和巴布亚 。在其他地区如非洲、波利尼西亚、马来西亚、

南美洲及其他北美地区，其交换形式属于全面给予体系中的基

本简单形式，即在家庭与氏族之间进行的交换。然而进一步的

研究却发现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存在着许多过渡型的交换体系，

它们既不同于北美和美拉尼西亚过度铺张攀比的夸富宴，也不

同于另一类温和的礼物交换竞争，而是如我们常在给压岁钱、

宴会、婚礼直至简单宴请中的暗中争长短等，像德国人形容的

“回报自己” ，这样的温和中间交换形式在古代印欧地区尤为

普遍，特别是萨斯 （欧洲南部）。

以上这类交换方式中包括了许多规则和观念，其中最重要

的是那种驱使视接受礼物、回赠礼物这种礼尚往来为义务的精

神力量。这种约束的道德和宗教力量没有比波利尼西亚地区更

为典型的了。让我们来讨论这一地区的交换方式，以清楚了解

这种使人还礼并履行信约的力量。

①夸富宴实际 不只限于西北美洲部落。阿拉斯加爱斯基摩人的“索求节”

并不仅只是从邻近印第安人部落借来的习俗。

参考我发表在《人类学年鉴》的文章。

勒纳尔提出过南美洲两种明显的夸富宴形式。

，

采用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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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馈赠交换及其义务

（波利尼西亚）

全面给予：男方财产与女方财产（萨摩亚）

在研究契约性馈赠制度的分布时，我们长期以来认为波利

尼西亚地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夸富宴。这里的社会中最接近夸

富宴的制度也并未超出“全面给予”体系，氏族之间的长期契

约关系将其所有的男女、孩子甚至仪式等都视于公有。在我们

研究的萨摩亚，包括最为著名的婚礼时氏族首领交换装饰用草

在美拉尼西亚可见的竞席的习俗，也未见属于“全面给予”

争、毁物以及争斗，在此地却不多见，现将此阐述如下。

首先萨摩亚人契约性的交换礼物并不只限于婚礼，凡人

、
生大事如出生 、割礼③、病痛 、少女成年仪式 、丧葬

①戴维研究了婚礼上交换礼物和契约的关系。我们将看到其进一步的含义。

，

， ，

，

， ，

，

，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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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等机会时都有送礼的习俗。而且，在这里存在严格意易

义上夸富宴中的两个要素：第一，财富所代表的名誉、威望和

）灵力；第二，绝对必要的回礼义务，“玛那” 违反规

则 。而这种灵力本身就是财会导致灵力、威望和财富的失去

富的源泉。

特勒称，“一对父母，在孩子出生仪式上得到和回赠礼物

表示男方之后，即“沃拉” 财产）和“通嘎” 表

示女方财产）交换之后，并不会因此而致富。但借此机会，这

些财产的积累却给他们带来极大的荣耀和满足 ”。另一方面，

这些赠物被认为永久性和义务性的，回赠的义务也如此。这样

一来，男人将孩子交给自己的姊妹和其丈夫，即孩子的舅父去

。这种贸易远征队（见新几

内亚的 ）实际上很接近“夸富宴”，也是邻近美拉尼西亚群岛远征贸易的

特色。克拉莫使 ”和“”一词来说明“用“ ”的交换，我

们会进一步对此有所解释。我既不沿用英国学派瑞弗尔（ ）和爱略特（

的夸张用词，也不追随鲍厄斯等美国学者之见，将美洲的夸富宴视为一系

列转借的结果。诚然，在这样分布广泛的贸易交换中，远航船队从古到今远程经

商，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其交换传播的自然远不只

是货物商品，还包括交换货物商品的方式。后文中我们将引用的马林诺夫斯基持

同样观点。参看有关美拉尼西亚西北的研究，

②我们认为此处不是真正意义的夸富宴是因为回报时不存在高利贷。以下

我们会从毛利人法律中看到不回报会导致“玛那”灵力的丧失，如同中国人的丢

面子。在萨摩亚也有此说法。

③ 。在北美洲的

夸富宴中，荣誉和毁弃的概念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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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养，这个孩子被叫做“ 。孩子成了通嘎”，表示来自女方

两个家庭之间的通道，两家的财产通过孩子来传送，女方财产

就这样传到男方。从另一方面来说，孩子于是成了其父母得到

外来财产“沃拉”的手段，使财物由养育他的家庭源源流入自

己父母家”“。简言之，牺牲孩子与父母的天然联系反而方便了

自家财产和外来财产的交换”。孩子虽属女方财产，同时也是

其母亲家庭和父亲家庭之间交换财产的媒介。我们只需进一步

观察：孩子既然生活在舅父家，自然对舅父的财产拥有所有

权。这种寄养制度很近似美拉尼西承认外甥对舅父财产所有权

的制度产所有权的制度 。只差对峙、争斗、毁坏等现象，否

则便是完整的夸富宴了。

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沃拉”和“通嘎”这两个字。后

者指无法毁坏的财物，尤指成婚时用的草席 ，包括女儿在出

嫁时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草席及其他陪嫁饰物、避邪物等 ，总

之新家庭的一些不动产。“沃拉”主要指物，尤指属于丈夫的

①特勒在（ 中称这个孩子“被领养”并不妥，准确讲应为

“寄养”。孩子在自己的家庭之外受教育成人，说是一种寄养，是因为抚养这个孩

子实是对其母亲家作回报，因为抚养他的是自己父亲的姐或妹和其丈夫，后者同

时又是孩子母亲的兄弟，即舅父。波利尼西亚的父方和母方的亲属制度都为分类

，
制：男方和女方。参看我对

和杜尔干的评论，

② 的笔录），参看（有关

，

同上， ”之间的交换。

同上， ”指有价值的东西包括编织

精细的草席， ”也指财富、财产以及外来

物品。

”和“

”指房子、船、布料、枪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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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这个词现在也用来指白人带来的东西①，这当然是一种

引申的用法。我们可以在此不计特勒对这个词的翻译，他把“沃

拉”译为“外来”的“，通嘎”是“自家”的，这一译法并不完全准确

但也不是一无可取，因为它说明那些被称为“通嘎”的财产与氏

族、家 的关系比“沃拉”的要紧密。庭、土地

如果我们扩大视野，就会发现“通嘎”一词的概念非常广

泛。它可见于毛利语、汤加语（ ）和曼加律凡语（

，专指一切可以被视为财产的东西，能使人致富，使

人有权有势有影响等一切可以作为交换和补偿的东西 。比如

财宝、避邪物、徽章、草席、圣像，有时甚至可以是传统习

惯、祭祀仪式、魔法等。这里我们涉及到了遍及马来西来、波

利尼西亚甚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普遍观念即：有魔力的财

。物

中混淆了“沃拉”和“通嘎”。这是一个显而

易见的错误。

中这样描写道 通

嘎 草席）“：这是当地人主要的财富，从前用于许多交换中的一种流通货币，如产权

交换、婚礼或其它一些重要场合中的交换物。它们通常留在家里作为传家宝，许多

古老的草席非常出名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曾经属于某些著名的家族”

以上习俗在美拉尼西亚、北美洲和欧洲都有所见。

③ “通嘎”（：塔西提语） ，意
为赠予财产， ，补偿或给予财产。

，礼物， 赠出的礼物，或“用当地的东西来换外来的东

西”。此外参考 ”的词根。

其中基本所有引用到的事实，除非洲和美洲外都属

于这个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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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出的东西的魔力（毛利人）

以上的观察将我们引入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即“通嘎”

在毛利人的法律和宗教中与人、氏族和土地紧密相连；它同时

也是传递一种精神和宗教魔力“玛那”的媒介。在格雷爵士①

收集的谚语中，和戴维斯 人们祈求“通嘎”摧毁那些接受

馈赠又不还礼的人。可见“通嘎”确实具有这种惩罚不遵守还

礼义务的力量。

我们已去世的朋友赫斯（ ）早已认识到这一点，他

在“给戴维和莫斯”的卡片上引用葛兰索 ）（ 的话写

道 ：“毛利人有一种交换制度，或者说一种赠礼以后必须回

赠的制度”。比如，用干鱼换腌制的鸟和草席 。这些交换在

不需任何契约规定的村落之间或“相识的家庭”之间通行。

我在赫斯留下的笔记卡片里还发现他的另一篇文章，其重

要意义曾被我疏忽了。那就是关于“惑” 。这是物或东

西，尤其指森林中猎物的灵和精神。艾尔通 贝斯特最好的毛

利信息提供人塔玛提 那那匹利，无意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关键

所在，他解释道 ：“我来告诉你什么是‘惑’吧，它其实不

是风，跟风毫不相干。这么说吧，假如有一样东西‘通嘎’，

，

③

④新西兰的毛利人传统社会，按他们自己的划分，分为渔民、农民和猎人

部落，他们之间互相
，

交换产品。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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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把这东西赠与我，我们并 。我呢，又把没有为此讨价还价

这东西给了第三个人；过了一些时候，这个人决定送我一样东

西作 ；于是他便送我一件礼物，为回报，这叫‘物屯’

这是‘通嘎’。这个‘通嘎’实际上来自你送我的礼物，而我

又送他人的礼物灵力‘惑’。因此我应把从他那里得到的‘通

嘎’还给你。不管我是否喜欢这件得到的礼物，我都不应该据

为己有。我必须将它还给你，它是你送我礼物的精神。如果我

留着这第二件礼物，我会倒霉，交厄运，甚至丢命。这就是

‘惑’，个人财产的‘惑’，礼物的‘惑’，森林的‘惑’，如此

而已”。

这段极有价值的材料值得我们进一步讨论。这段故事体现

出的是毛利人虽不甚明了但却充满法律和神学精神的气氛，以

及他们有关“秘密屋”的规矩。故事看上去清晰，惟一不明的

疑点来自第三者的介入。要理解这位讲故事的毛利法律专家所

说，我们可以这么解释：“礼物和所有的个人财产都具有“惑”

这种精神。你送我一件东西，我把它转送给另一个人；被这件

东西的精神推动，这个人回赠我另一件礼物；现在，该我回赠

你我得到的礼物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你最早送出的礼物的精神
，，“惑 。

以上的解释不仅使“通嘎”和“惑 ，的概念清楚明了，而

且让我们看到这是毛利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这一连串

的交换过程中，得到的礼，送出的，回赠的，都不是死板没有

生命的。就连被馈赠者已经送出手的东西也还带有其主人的某

”这个词和拉丁语中的“ ”一样，意为风和灵魂。确切地

说，它至少在某些情况下指没有生命的东西和植物的精神和力量。后一词则专指

人和灵魂，很少指物，这一点与美拉尼西亚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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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属性，通过礼物作崇，它使送礼者操纵受礼的人和偷它的

。因为这件礼物，“通嘎”充满森林、大地和田野的灵；人

。它不仅跟随第一位“惑”是土生土长并永远跟随主人的 将

它赠与人的主人，还跟随得到它的第三者甚至每一位拥有它的

人 。说到底，是“惑”要回到其原地，回到自己森林、氏族

①赫斯在《 中有一段落收原罪和赎罪》

集的大量的材料里都提到了这一点。这些材料证明，对偷盗的惩罚其实只是东西

的主人具有的魔法和宗教力量“玛那”的神奇作用；更有甚者，这件东西带有其

主人的印记，被“惑”充满，有禁忌，有灵和精神。“惑”的这种力量为东西主人

的失窃而报复惩罚小偷，将其置于死地或被迫交回赃物。有关赫斯书中对“惑”

的论述，我们以下还会讨论。

②我在此引用赫斯关于“莫里” ）的研究材料。“莫里”既是避邪

物、圣物，又是氏族的灵魂“海普”（ ）及其“玛那”灵力和土地神灵“惑”

居住的圣地。

艾尔通 贝斯特的材料中有关以上的段落需要进一步的讨论和评论，尤其是有

关于“ ”和“ ”的篇幅。主要的段落在“

（毛利文）， （尽管我

们不能在此详细评论，但需说明贝斯特的翻译是贴切的，他将“ ”译

为”被回避的“惑” 。因为偷窃这种原罪和拒绝付账、拒绝回礼的行为一

样，是对灵魂（在此即“惑”）的一种回避和不尊。只不过“ ”被错译为

”的简单同义词了。它实指的是吃灵魂的行为，是“ ”的

同义词。 ”和 ”词

条。典型的礼物是食物。 ”一词暗指共享食物，吃了食物之后不回报、欠还

的错误。进一步说， ”一词可以用另一种解释，见

，为感激所收到礼物而回赠的礼物”。

③我们在此提请注意有关“ ”的含义，见

“一个部落还给另一部落的食物礼物，一次丰盛的宴会（岛上

南部）。这表明礼物和回赠的宴会事实上不过是第一次赠送的礼物的灵力回到原

地：食物是食物的“惑”。欧洲语言的词汇很难清楚表达解释这些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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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人的原住地。“通嘎”及其“惑”，后者自身便是一个个

体①，能附着于后来一连串的使用者，让他们用自己的“通

嘎”来还礼。这些“通嘎”可能是财产、劳动和商业活动等不

同形式，被借用回报赠礼者，如宴请、节日，送同等或更好的

礼物。这样一来，回报者的威望会高过最早的第一个送礼者。

第一个送礼者这时便成了新的受礼者。这可能就是萨摩亚和新

西兰地区财富和贡品交流及馈赠义务的原动力。

同样的事实也有助于理解波利尼西亚及其以外地区的两种

重要社会现象和制度。我们明白了一件物的所有权转移主人时

形成的法律联系，我们以下会进一步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以揭示这些事实是怎样符合有关义务的普遍理论的。当然，现

在我论述毛利人的法律、权力与物的关系，也是有关精神或灵

的关系，因为物本身就有精神或就是精神。所以，赠物予人意

味着赠送自己的一部分。其次，我们更清楚地理解馈赠交换的

本质和全面给予的各种形式，包括夸富宴在内的社会现象。通

过以上有关的讨论可以从逻辑上较为清楚地了解到，受礼应该

还礼，因为送礼者送出的是他精神的一部分，接受别人的东西

等于接受其精神灵魂的一部分。而保留别人的这一部分东西是

非常危险的，不仅因为不合法，还因为这部分东西在道德上、

①“通嘎”与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使它在“惑”之外有其自身的特点。它们

有名称。参看具有权威性的 有关“ ”的条目（摘自葛

兰索的手稿节选），当然这里只限以下范围：可指玉，部落首领们的神圣宝物；或

罕见，有特点，精心雕琢的“提基” ；各种各样的草席，一种和萨摩亚的一

样，也叫“可沃瓦” 。这是惟一能使人想起萨摩亚语“沃拉”的毛利语

词。我们一直在徒劳寻找这个词的毛利语对应词。

一份毛利文资料认为“通嘎”等于“卡拉加” ，这是一种被视为有

魔力，有扩散能力的避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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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和形式上都来自他人。这东西可 、财以是精神、食物

物、动产和不动产、女人、后代、仪式等等。所有这一切对受

礼者都具有一种宗教性的魔力。总而言之，送出的东西决不是

没有生命的，相反而是活的，并常常具有个性化，如赫斯形

容，它们总是在试图回到自己的“家园”或为生长出自己的氏

族和土地换回与自己价值相当的回赠物。

送和收的义务

为全面清楚了解全面给予和夸富宴的习俗，还须了解其他

另外互补的两个要素，因为全面约予包含的不仅有回礼的义

务，还假定有另外两项义务：送的义务和收的义务。有关送、

收、还这三项义务的完整理论也许会为波利尼西亚部落之间的

契约形式提供令人满意的基本解释。但目前，我们只能点出研

究这个问题的方法。

有关受礼义务的实例俯首皆是。因为一个氏族、家族、团

体、东道主都不得不要求被热情款待 ，不得不接受礼物，不

得不结盟，联姻。达雅克人（ ）甚至发展出一套分享食

物的法律和道德的理论，任何人只要在别人吃饭时出现或看见

，

②这里有关的讨论如毛利人形容“轻视塔乎（ 。主要的资料来自

“塔乎”是食物广义的象征

名称，拟人化的一种称呼。“不要轻视塔乎”是在对某人拒绝别人用食物款待时说

的话。对毛利人有关饮食信仰的研究需要相当的时间和笔墨。在此，我们只需指

出这里对食物的拟人称呼如同我们对植物神和和平之神“ ”的称呼具有同样

的意义，相关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就更为清楚了：好客，食物，共享，和平，

交换，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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